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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847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2018年4

月20日、2018年4月22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1日、2018

年5月6日、2018年5月9日、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30日及

2018年6月6日分别发布了有关本公司A股停牌、BIS激活拒绝令及相关影响、本公

司及相关方采取的行动、本公司A股继续停牌及本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

告（合称“该等公告”）。除另有说明外，本公告专用词汇涵义与该等公告所定

义的相同。 

本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康讯”，

与本公司合称“中兴通讯”）已与BIS达成《替代的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以替代中兴通讯于2017年3月与BIS达成的《和解协议》。BIS已于2018年6

月8日（美国时间）通过《关于中兴通讯的替代命令》（以下简称“2018年6月8

日命令”）批准协议立即生效。根据协议，中兴通讯将支付合计14亿美元民事罚

款，包括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60日内一次性支付10亿美元，以及在BIS

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90日内支付至由中兴通讯选择、经BIS批准的美国银行

托管账户并在监察期内（定义见下文）暂缓的额外的4亿美元罚款（监察期内若

中兴通讯遵守协议约定的监察条件和2018年6月8日命令，监察期届满后4亿美元

罚款将被豁免支付）。在中兴通讯根据协议和2018年6月8日命令(1)及时全额支

付10亿美元及(2)将额外的4亿美元支付至美国银行托管账户后，BIS将终止其于

2018年4月15日（美国时间）激活的拒绝令（以下简称“2018年4月15日拒绝令”）

并将中兴通讯从《禁止出口人员清单》中移除。如果上述条件均满足且中兴通讯

已从《禁止出口人员清单》中移除，BIS将对外公布。 

协议还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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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S将做出自其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起为期十年（以下简称“监察期”）

的新拒绝令（以下简称“新拒绝令”），包括限制及禁止中兴通讯申请、获取、

或使用任何许可证、许可例外，或出口管制文件、及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涉及受

《美国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约束的任何物品、软件、或技术等

交易，但在中兴通讯遵守协议和2018年6月8日命令的前提下，新拒绝令在监察期

内将被暂缓执行，并在监察期届满后予以豁免。 

2、中兴通讯将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30日内更换本公司和中兴康讯

的全部董事会成员。更换董事会成员后30日内，中兴通讯应在董事会设立由三位

或以上的新独立董事组成的特别审计/合规委员会。董事长可担任该委员会委员

但不可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3、中兴通讯将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30日内与本公司和中兴康讯的

现任高级副总裁及以上所有的高层领导，以及任何参与、监督BIS于2017年3月签

发的建议指控函或2018年4月15日拒绝令所涉行为或其他对该等所涉行为负有责

任的管理层或高级职员解除合同，并且禁止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或关联企业再聘

用上述人员。中兴通讯应及时向BIS通报本条款的执行情况，BIS可以自由裁量是

否对相关人员进行豁免。 

4、中兴通讯将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30日内自费聘任一名独立特别

合规协调员（以下简称“协调员”），协调员将负责协调、监察、评估和汇报中

兴通讯及其全球子公司或关联企业在监察期内遵守1979年《美国出口管理法案》、

条例、协议和2018年6月8日命令的情况，并平等向中兴通讯总裁和董事会、BIS

汇报。 

5、中兴通讯将完成并提交九份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审计报告，在根据

本公司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3月7日发布的公告）及任

何相关法院命令而设置的独立合规监察官任期届满后，剩余六份审计报告将由协

调员完成。 

6、中兴通讯将为其领导、管理层及雇员、全球子公司、关联企业及中兴通

讯所有及控制的其他实体的领导、管理层及雇员提供广泛的适用的出口管制培

训。 

本公司将在BIS终止2018年4月15日拒绝令后尽快恢复受2018年4月15日拒绝

令影响的经营活动。本公司将全面评估2018年4月15日拒绝令和协议对2018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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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报告的影响，重新编制及披露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A股自2018年4月17日开市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

经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A股将于2018年6月13日上午开市起复

牌。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重要进展情况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公告的指定披露媒体，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的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2日 




